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依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会[2003]56 号）、中国证监会《关于强化持续监管，防止资

金占用问题反弹的通知》（上市部函[2008]118号）的要求，在公司董事会提供

资料的基础上，就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向公

司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和核实，现发表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 

一、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董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修订、审议并通过了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较为健全完善，上述建立健全完善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按公司内部控制各项制度的

规定进行，公司对子公司、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募集资金使用、重大投资、债

务重组、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正

常进行，具有合理性、完整性和有效性。《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

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二、关于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公司没有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对报

告期末的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主要是日常经营往来，相关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独立董事将继续关注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和公司对

外担保的情况，督促公司进一步防范和控制风险，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三、本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新的对外担保事项。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实际发生银行占用额为 5,305万元，

故公司实际承担担保责任额度为 5,305万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本公司上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18.64%。报告期内，公司切实遵守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审慎

对待和处理对外担保事宜，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信息

披露充分完整，对外担保风险得到充分揭示并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今后，公司应

继续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规定，加强对外担保管理，同时妥善处理已经提供的担保。 

四、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未发现与公司关联人之间有内幕交易及损害部分股东权益或

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司依法运作，公司财务情况、关联交易不存在问题。 

 

 

独立董事：王云孝                梁杰               刘洪光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